
湛江市生态坏境局
湛环罚字〔2023〕8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广东健浩电器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81MA53CCBJ27

法定代表人:胡水妹

住所:廉江市新民镇塘底村东面厂房

＿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3年7月7日’我局执法人员于对你公司位于廉江市新

民镇塘底村东面厂房的年产电热水壶300万个建设项目进行现

场检查。检查时’你公司电饭堡及电热水壶组装生产线、金属表

面处理（清洗工序）生产线及注塑生产线正在生产’配套建设的

废气治理设施、废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°经查’你公司委托杭州

临安大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编制《广东建浩电器有限公司年产电

热水壶300万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 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

表》” ） 。该《报告表》中存在建设项目概括描述错误的问题。

项目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’但水平衡分析有误’按

照废水外排情况开展水平衡分析计算;同时’该《报告表》所提

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’清洗废水经一体

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清洗工艺不外排’未论证处理

及回用方案中的技术可行性和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。

以 ）1ˉ］≤7J「二混7j「朋。飞



｜
（一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7月7日现场调查时制作的

《调查询问笔录》3份｀ 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份、照片

3张;你公司提供的《关于广东建浩电器有限公司年产电热水壶

300万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 （湛廉环审〔2022〕

31号）复印件、 《报告表》复印件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

司《报告表》存在编制质量问题违法行为的调查情况;

（二）你公司于2023年7月7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

份｀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份｀ 《授权委托书》1份’证明你公司

名称、法定代表人＊＊＊、总经理＊＊＊的单位和身份信息;

（三）你公司于2023年7月7日提供的《当事人送达地址

确认书》1份’确认你公司的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等情况;

（四）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7月7日提供的执法证复印

件2份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和执法资格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 （部令第9号）第三条‘‘建设单位应当对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的内容和结论负责;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承担相应责任。 ’,的规定’依法应予行政处

罚·

2023年8月10日’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 （堪环罚告字〔2023〕3号） 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处罚

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其依法享有提出陈述、申辩的

权利。在法定期限内’你公司未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
以上事实’有我局于2023年8月q日发出的《行政处罚事

先告知书》 （湛环罚告字〔2023〕3号）1份｀ 2023年8月10

日的送达回执1份’证明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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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

有提出陈述、申辩权利的事实°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部令第9号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、第十项‘‘在监督检查

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

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、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’由市

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、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

通报批评:……（三）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;……

（十）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’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

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· ’’的规定’我局决定对你公司

作为年产电热水壶300万个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’该《报告表》

存在编制质量问题的环境违法行为’给予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°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

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’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湛江经济

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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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联系电话: 3385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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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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